
臺東縣臺東市建農垃圾掩埋場營運階段提供回饋金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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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臺東市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推動垃圾處理計畫，確保臺東市

（以下簡稱本市）建農垃圾掩埋場（以下簡稱掩埋場）順利營運，

改善環境生活品質，進而加強敦親睦鄰及對設施所在地提供回饋

金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稱設施所在地：掩埋場所在地之里。 

第 三 條  掩埋場營運期間回饋地方經費總額，以固定每年新台幣伍佰萬元編

列。 

第 四 條  本申請對象為掩埋場所在地之里辦公處、社區發展協會及其他合法

立案之團體。 

申請對象應將回饋金年度執行計畫書，提報本所審議核定後辦理。 

回饋金執行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使用回饋金之適用範圍界定及涵蓋設施所在地之人數或效益。 

二、回饋金使用說明，應包含項目、用途、單價、數量及總額等。 

三、執行方式。 

四、其他事項。 

回饋金為專款專用，應依回饋金執行計畫書辦理，計畫完成後依本

所核銷程序辦理經費核銷。 

本所得視需要派員抽查回饋金動支情形，如有違背或未依本所核定

之項目運用者，應促其改正或減少補助。 

第 五 條  回饋金應使用於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有關環境衛生或環境綠美化事項。 

二、有關設籍里民回饋金或里民提升生活環境品質、教育、宗教事

項、敬老慈幼活動及協助弱勢家庭等之補助。 

三、有關公益性活動之舉辦事項。 

四、有關公共設施之興設及管理維護事項。 

五、辦理回饋金發放相關作業之行政庶務支援及管理費用。 

六、其他與環境清潔、維護之相關用途。 

七、其他經本所審核通過之事項。 

設立於設施所在地之相關營利事業、學校或機關等單位不予補助。 



第 六 條之一 

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回饋金之補助基本額度及領取資格如

下： 

一、回饋金補助金額以當年度回饋金分配額度除以前一年度十二月份

由臺東縣臺東戶政事務所公布設籍人數之平均值為基本補助金

額。 

二、補助里民資格以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連續在籍且居住事實

滿一年以上者為次年度補助對象。 

前項年度回饋金分配額度不得低於本法第三條規定回饋地方經費總

額之百分之六十五；另得視本所年度回饋金分配額度適時調整。 

第 六 條之二 

回饋金補助發放範圍及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： 

一、回饋範圍為建農里全里，以距掩埋場遠近距離區分為三級回饋

區，各級回饋區之範圍由本所另行公告。 

二、回饋金發放金額： 

(一)第一級回饋區：基本補助金額乘以 1.2倍。 

(二)第二級回饋區：基本補助金額乘以 1倍。 

(三)第三級回饋區：基本補助金額乘以 0.8倍。 

三、回饋區之認定以前一年度設籍時間較長者為發放依據。 

第 七 條  回饋金有關補助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： 

一、里辦公處發放申請通知並公告辦理期間及補助對象資格。 

二、辦理申請必備文件：回饋金設施所在地之設籍里民應攜帶戶籍謄

本（含詳細記事）及相關申請補助文件資料於申請期間內辦理申

請，本所依補助條件或標準及戶政資料審查發放資格，逾期申請

者不予補助。 

申請案件經審查設籍及居住事實後送本所核定。經核定不予補助

者，敘明事由通知申請人。 

補助款發放方式原則採臺灣銀行或郵局轉帳作業方式，撥入申請人

帳戶內，不發放現金為原則。 

第 七 條  之一 

申請本辦法各項費用補助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予受理： 

一、未於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。 

二、申請文件不完備，經通知未於限期內補正或補正不完備。 



第 八 條  回饋金補助款使用情形，本所及有關單位得派員考核，如發現未依

本辦法使用，除應繳回補助經費外，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至三

年。 

第 九 條  申本回饋金辦法執行期間，如中途發生陳情及抗爭情事時，致影響

營運者，得暫緩回饋金之運用，俟協調完成後再繼續執行。 

第 十 條 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